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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湖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专项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开工  年份
	建成  年份
	投资类别
	计划下达投资
（万元）
	建设内容
	任务  性质
	项目（法人）单位及项目责任人
	日常监管
直接责任
单位及监管
责任人


	
	
	
	
	
	
	
	
	
	
	
	

	
	
	
	
	
	
	
	
	
	
	
	


	　
	湖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21个)
	　
	治理岩溶面积879.06平方公里
	　
	　
	合计
	44549.20 
	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草地建设、坡改梯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措施，治理岩溶面积879平方公里。
	　
	　
	　

	
	
	
	
	
	
	中央预算内投资
	22000.00 
	
	
	
	

	
	
	
	
	
	
	地方投资
	1801.75 
	
	
	
	

	
	
	
	
	
	
	社会投资
	20747.45 
	
	
	
	

	1
	安化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石漠化面积7.79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4598.49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蒋再华县水利局-刘飞舟
	县发改局-梁逸群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社会投资
	3098.49 
	
	
	
	

	2
	石门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62.38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2828.05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唐凡妮
	县发改局-文炜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18 
	
	
	
	

	
	
	
	
	
	
	社会投资
	1185.87 
	
	
	
	

	3
	邵东市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21.40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1185.28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市林业局-彭友文市水保局-尹高波
	市发改局-颜永红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7.39 
	
	
	
	


	
	
	
	
	
	
	社会投资
	637.89 
	
	
	
	


	4
	新邵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38.51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1870.05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戴新民县水土保持所-杨剑义
	县发改局-段仁国

	
	
	
	
	
	
	中央预算内投资
	1000.00 
	
	
	
	

	
	
	
	
	
	
	地方投资
	94.79 
	
	
	
	

	
	
	
	
	
	
	社会投资
	775.26 
	
	
	
	

	5
	隆回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33.28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1015.49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李科政
	县发改局-马景云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7.40 
	
	
	
	

	
	
	
	
	
	
	社会投资
	468.09 
	
	
	
	

	6
	洞口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17.50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1004.86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张映炳
	县发改局-曾伟民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7.39 
	
	
	
	

	
	
	
	
	
	
	社会投资
	457.47 
	
	
	
	

	7
	新宁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27.28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1160.85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尹新文
	县发改局-刘志文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8.14 
	
	
	
	

	
	
	
	
	
	
	社会投资
	612.71 
	
	
	
	

	8
	邵阳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石漠化面积9.19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3447.53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杨金刚
	县发改局-吕美蓉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社会投资
	1947.53 
	
	
	
	

	9
	桂阳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51.89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2806.86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欧阳丰县水利局-史文清
	县发改局-廖运清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18 
	
	
	
	

	
	
	
	
	
	
	社会投资
	1164.68 
	
	
	
	

	10
	新化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88.43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3074.49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曹致民
	县发改局-陈一中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18 
	
	
	
	

	
	
	
	
	
	
	社会投资
	1432.31 
	
	
	
	

	11
	涟源市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52.06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2568.25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市林业局-刘建甫
市水利局-戴发明
	市发改局-肖绵章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18 
	
	
	
	

	
	
	
	
	
	
	社会投资
	926.07 
	
	
	
	

	12
	东安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21.30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1063.78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吴化顺
	县发改局-蒋袆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7.46 
	
	
	
	

	
	
	
	
	
	
	社会投资
	516.32 
	
	
	
	

	13
	江永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58.50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2686.36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莫  胜县水利局-曾志峰
	县发改局-蒋江生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17 
	
	
	
	

	
	
	
	
	
	
	社会投资
	1044.19 
	
	
	
	

	14
	江华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60.00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3026.75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草地建设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朱龙江县水利局-唐  震
	县发改局-左华生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20 
	
	
	
	

	
	
	
	
	
	
	社会投资
	1384.55 
	
	
	
	

	15
	新田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20.00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919.30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自然资源局-
骆炉生                       
	县发改局-朱永林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7.40 
	
	
	
	

	
	
	
	
	
	
	社会投资
	371.90 
	
	
	
	

	16
	永定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69.35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2553.11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区林业局-李小明
区水利局-邓国勇
	区发改局-满兴来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13 
	
	
	
	

	
	
	
	
	
	
	社会投资
	910.98 
	
	
	
	

	17
	桑植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88.22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2735.35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金彪
县水利局-陈国
	县发改局-王玉意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20 
	
	
	
	

	
	
	
	
	
	
	社会投资
	1093.15 
	
	
	
	

	18
	慈利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42.57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1192.81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谭国富县水利局-贺忠鑫
	县发改局-朱琼英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7.40 
	
	
	
	

	
	
	
	
	
	
	社会投资
	645.41 
	
	
	
	

	19
	永顺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20.43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896.93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彭正波县水利局-向用坤
	县发改局-朱大义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7.39 
	
	
	
	

	
	
	
	
	
	
	社会投资
	349.54 
	
	
	
	

	20
	龙山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24.98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884.72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贾美银
	县发改局-梁清杨

	
	
	
	
	
	
	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0 
	
	
	
	

	
	
	
	
	
	
	地方投资
	47.39 
	
	
	
	

	
	
	
	
	
	
	社会投资
	337.33 
	
	
	
	

	21
	凤凰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
	新建
	治理岩溶面积80.98平方公里
	2020
	2021
	合计
	3029.89 
	按批复的初步设计，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建设。
	约束性任务
	县林业局-滕  琼
县水利局-龙正清
	县发改局-吴元贵

	
	
	
	
	
	
	中央预算内投资
	1500.00 
	
	
	
	

	
	
	
	
	
	
	地方投资
	142.18 
	
	
	
	

	
	
	
	
	
	
	社会投资
	13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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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湖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专项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专项名称
	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湖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专项

	下达地方或单位
	21个石漠化重点县（市、区）

	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万元）
	22000

	总体目标
	积极落实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中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任务，在岩溶地区石漠化地区实施综合治理工程。治理岩溶面积880平方公里。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施效果指标
	产出指标
	综合治理任务完成率
	≥60%

	
	
	
	综合治理质量合格率
	≥80%

	
	
	
	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
	≥60%

	
	
	
	治理岩溶面积中央补助标准
	25万元/平方公里

	
	
	效益指标
	生态扶贫工程吸纳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等社会指标完成率
	≥80%

	
	过程管理指标
	计划管理指标
	投资计划分解用时达标率
	≥90%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60%

	
	
	
	总投资完成率
	≥60%

	
	
	项目管理指标
	项目开工率
	100%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
	≤5%

	
	
	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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